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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一一、、、、前言 

  機關之採購案行公開招標時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第 2 項及

第 3 項規定，機關所擬定、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，其所標示之擬

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，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；且招標

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專利、設計或型式。就該條第 3 項所稱

之「專利」，過去曾有是否要將其限縮於「發明專利」及「已申請技

術報告之新型專利」的討論。但本項所規定之「專利」，僅為例示有

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情形，規定上無需亦不應畫地自限，否則將會

有規範不足之疑慮。而受機關委託之廠商，倘若意圖為私人不法之

利益，於辦理政府採購涉及專利綁標時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行為人

最重可被處 7 年有期徒刑及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之罰金。本條規定在於避免綁標行為影響

市場公平秩序，甚至衍生工期的延宕、品質不良等弊病。但究竟何種行為將構成「專利綁

標」而應負上開刑責？饒富研求。 

二、專利綁標與違法限制圖利罪之連結 

  如前言所述，機關或受委託研擬招標文件內容之廠商，是不能基於限制競爭的目的，

而於辦理政府採購業務要求使用特定之專利。倘若基於採購特性及實際需求，因而須採用

特定專利時，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執行注意事項第 6 點及第 7 點之規定，進行嚴

謹之事先審查程序，並要求受委託廠商於提出招標文件前，先以書面說明其必要性。惟受

委託之廠商為規避上開審查，雖未於招標文件直接提及特定專利，卻於圖說規範中巧立名

目設下種種要求，而實質達到限制競爭之目的時，此時可能即有專利綁標之情形，而涉及

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違法限制圖利之罪嫌。 

  按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、設計、審查、監

造、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，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，對技術、工法、材料、設

備或規格，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，因而獲得利益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…」，依條文內容觀察： 

(一) 本罪已規範行為主體為「受機關委託之廠商人員」，因此辦理採購之公務員若有參與

專利綁標行為，依本條立法理由說明，此時應以貪污治罪條例論處，而非依本條罪責相繩。

此外法條既明文「受機關委託」，得標廠商若將標案複委託下去，此時分包廠商縱使有專利

綁標的行為，但其終究沒有跟機關直接締約，基於罪刑法定，此時是不能將分包商論以本

罪的。 

(二) 再者，本罪最重要之構成要件為「對技術、工法、材料、設備或規格，為違反法令之

限制或審查」。就疑似專利綁標之案件，實務於判斷得標廠商是否設下違反法令之限制時，

首應考量得標廠商，即設計者於圖說規範所規定之材料、規格是否符合常情？是否背離標

案目的而屬多餘而非必要之限制？再來應視若完全依循圖說規範之說明，結果是否為少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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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僅有一家業者之產品符合要求，而生限制競爭之情形？舉例而言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

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第 1555號乙案中，檢察官之起訴意旨指摘 A、B、C三人明知系爭產

品，僅有由 A擔任負責人之 D 公司獨家販售，渠等仍基於不法所有意圖，為系爭產品量身

打造圖說規範，而認上開行為人涉犯違法限制圖利之罪嫌。惟上訴審維持原審之見解，認

檢察官未能提出積極證據，證明該規範之要求，已超越該採購案標的物之需求，而屬多餘、

非必要之限制；況且系爭產品之技術門檻不高，一般業界之人均有能力達到圖說規範之要

求，因此檢察官之舉證均無法使法院形成有罪之心證。就此部分，亦可參照臺灣高等法院

臺中分院 105 年度上訴字第 359號乙案一、二審之判決，法院就行為人為何不構成違法限

制圖利罪乙節，均有詳細之調查及論述，值得參考。 

(三) 最後，本罪既稱作「違法限制圖利罪」，因此行為人主觀上需有不法利益之意圖，自不

待言。惟行為人著手後，若未生自己或他人獲得利益之結果，此時僅得依同條第 2 項未遂

之規定處罰之。 

三、思考 

  依民國 87 年 5月 1日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之立法理由可知，辦理採購之公務員若涉及

綁標行為，應依刑法或貪污治罪條例論處。但刑法於民國 94 年修正時，明文刑法公務員

共有「身分公務員」、「授權公務員」及「委託公務員」三種類型；而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第

1 項之行為主體既為「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、設計、審查、監造、專案管理或代辦採

購廠商之人員」，此時是否與刑法之公務員於定義上產生重疊，以致限縮政府採購法第 88
條之適用？不無疑問。 

  又，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，於修法時雖將要件自「不當限制」修訂為「違

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」，看似較為明確。惟實務於判斷上仍係就所得標廠商所設計之條件，

是否為不必要之限制等參數作審酌；於修法前、後法院所為之認定似乎並無明顯之不同，

就此部分之模糊地帶，仍有待釐清。 

四、結語 

  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立法目的係為避免於不公平競爭的環境下，正當廠商之商機受到

減損。惟本罪刑度非低，法條構成要件於認定上亦有模糊地帶；故於個案中判斷是否有專

利綁標情形時，宜審慎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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